


新乡市供销合作社2016年部门决算公开
一、新乡市供销合作社概况
新乡市供销合作社，是全市供销合作社的行业管理机构。全市供销社系统现有县级供销社10个，基层社1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503个，干部职工2.4万人。市供销社机关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经费全额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共有事业编制人数38名；内设机构领导职数17名。内设12个职能科（室），市社本级现有直属企业单位11个。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职能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有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参与研究和实施全市合作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流通的政策和规定。
 2、负责制定全市供销合作社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全市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组织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资产、资金、资本、资源的整合优化和管理。
 3、受政府委托承担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协调、监督、服务职能，落实国家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和措施。
 4、负责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和烟花爆竹经营管理，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搞活农村商品流通。
 5、负责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活跃城乡商品流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6、受政府委托开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民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和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素质。
 7、行使社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能，依法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负责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资产安全指导全系统加强社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8、负责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反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供销合作社的意见和建设，依法维护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9、负责指导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开发工作，加强对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
  10、承办市委、市政府和省供销合作总社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新乡市供销合作社内设12个职能科室：办公室（信息中心）、监事会办公室（政策法规室）、人事教育科（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科、业务协调科、社有资产管理科（审计科）、合作指导科、经济发展科、社团发展科、离退休干部管理科、纪检（监察室）、机关和直属单位党委。
 二、新乡市供销合作社2016年度部门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2016年度决算总收入618.33万元，由本年收入和上年结转和结余两项组成，其中：本年收入 613.06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5.27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016年度决算总支出618.33万元，由本年支出及年末结转和结余两项组成，其中：本年支出616.9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34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三、2016年度公共预算收入来源情况 
本年收入总计618.33万元，其中： 
1、财政拨款收入613.05万元，为市财政当年拨付资金。 
2、其他收入0.01万元，为利息收入。
3、上年结转和结余5.27万元，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四、2016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情况 
新乡市供销合作社2016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16.99万元，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27.80万元，用于对新乡市供销合作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和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补助费。
2、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589.19万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584.19万元；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 5万元（系新乡市再生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专项经费）。
五、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新乡市供销合作社“三公经费”是指本部门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52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与上年持平。2016年度新乡市供销合作社无因公出国（境）人数。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47万元，较上年减少0.22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公车运转所发生燃油、路桥等支出。2016年无公务用车购置费。
3、公务接待费支出0.06万元，较上年减少0.06万元。主要用于为完成任务而发生接待上级部门检查、调研等支出。2016年共接待 1批次，共接待7人次。 
六、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度决算收入618.33万元，较上年578.43万元增加69.9万元；2016年度决算支出616.99万元，较上年578.16万元增加38.83万元。主要情况系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公务用车补助等支出。
七、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5.94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5.85万元；水电费1.17万元；邮电费7.63万元；差旅费、培训费1.68万元；其他交通费用28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3.5万元等支出。
八、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政府采购预算金额7500元，实际采购资金7110元。主要用于服务类支出购买电脑、打印机等。
九、2017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科目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取得的收入。
 3、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指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与就业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会事务等。
 5、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7、“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路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